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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及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新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29） 

 

有關建議變更核數師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新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公告（「該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二

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建議變更核數師。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德勤將在本公司即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召開的即將召開的

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任期屆滿後卸任，並建議於德勤卸任後，委任安永香港為

本公司新任核數師。審核委員會經與德勤商討後，認為本公司與其主要附屬公

司委任同一核數師有助協調審計工作的一致性，進而確保本集團審計的效率和

效益，並信納導致德勤卸任的所有相關原因均已於該公告中披露。本公司謹此

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安永香港的提案，並根據會計與財務匯報局（「會財局」）

發佈的《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 - 甄選、委任及重新委任核數師》（「指

引」）第2節，尤其是第2.2.4段，就安永香港為本公司進行高質量審計的獨立

性、勝任能力及資格作出以下適當評估： 

 

管治及領導 

 

安永香港在香港已紮根逾 45 年，其網絡事務所覆蓋 150 個國家及全球僱員逾 

403,000 人。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安永香港的公司簡介及有關管治及領導方面的

質量管理政策，並信納安永香港的管治架構及領導監督行之有效，能確保提供

高質量、獨立且嚴謹的審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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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相關道德要求 

安永香港已確認，其並無向本集團提供持續的非審計服務，且其主要項目人員

已確認其獨立於本集團。審核委員認為安永香港符合所有適用的獨立性及道德

要求，且安永香港或其項目人員均無任何可能損害其獨立性的關係或利益。 

行業知識及技術資格 

 

安永香港為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具備提供高水準審計服務的規模及能

力。安永香港所建議的項目團隊由八至十名核心成員組成，包括一名項目合夥

人及一名項目質量控制覆核合夥人，二者均為香港執業會計師，並為會財局註

冊的公眾利益實體項目的負責人員；此外，該團隊亦獲得稅務及信息技術團

隊、估值專家以及安永泰國的分項核數師的支援。審核委員會已考慮安永香港

在為香港上市公司提供服務方面的經驗（包括擬議項目合夥人及團隊成員的資

格與經驗）、安永香港的內部質量監控程序，以及其在公眾利益實體方面的工

作。此外，安永香港在零售及貿易行業、酒店行業，以及於多個司法管轄區營

運的跨國公司客戶方面均具備經驗。 

 

項目表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安永香港已提交擬議審計時間表、與安永泰國的協調安排、

團隊組成及團隊成員的履歷。安永香港建議於二零二六年六月與管理層及審核

委員會舉行審計規劃會議及計劃進行期初結餘測試，於二零二六年九月至十一

月執行預審程序，並於二零二七年一月至三月進行期末審計現場工作。安永香

港提出的時間表與德勤過往數年的時間表並無重大差異。 

 

安永泰國過往數年一直為本集團提供支援服務，並未出現任何問題，並將繼續

參與即將進行的審計工作。安永泰國採用一致的審計方法，並輔以共同的質量

標準及技術平台，有助於跨司法管轄區的協調，並減少主體核數師與分項核數

師之間的重複工作及匯報時間。 

 

鑑於審計方案、時間表、安永香港的人員資源分配，以及過去與安永泰國合作

的經驗，審核委員會信納審計項目團隊擁有足夠的資源（包括專業知識及時

間）以執行高質量的審計工作，並在不影響審計品質的前提下處理第一年的審

計工作。 

 

與審核委員會的溝通及互動 

 

待正式獲委任後，安永香港計劃不時與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管理層就審計進度

保持溝通，以確保關鍵審計事項能及時得到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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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檢查結果及監管結果 

 

根據會財局對安永香港的檢查，安永香港在過去五年並無受到任何制裁或紀律

處分。相關檢查結果顯示，安永香港一貫遵守專業準則，從而降低可能損害審

計質量的缺陷風險。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記錄亦顯示，項目合夥人及其他主要審

計項目團隊成員均保持良好的合規記錄。 

 

因此，審核委員會信納安永香港具備獨立性、資格及勝任能力為本集團提供優

質的審計服務及相關服務，而委聘安永香港將有助精簡審計工作，並達到提高

本集團審計效率和效益的目的。 

 

除上文所披露外，該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並將繼續在所有方面

有效。本公告為該公告及該通函的補充，並應與該公告及該通函一併閱讀。 

 

 

 

 

 

 代表董事會 

 新龍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行政總裁 

 林家名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林家名先生、林惠海先生、林慧蓮女士、林郁磊先生及林易先生
為執行董事；吳思煒女士、杜珠聯女士及朱頌儀女士為獨立非執行董事。 
 
* 僅供識別 


